
                         

 

正荣公益基金会项目管理制度 

第一条  为规范正荣公益基金会项目管理工作，保证项目质量，保障项目各

阶段工作有序推进，结合基金会实际情况，制定本制度。 

第二条  正荣公益基金会定位为资助型基金会，本办法适用于正荣公益基金

会所支持或资助的公益项目。  

第三条  基金会采取项目负责人主责制。项目负责人的职责为：发现与基金

会有着共同使命方向的机构和项目、组织项目评审会、协助项目立项程序、跟进

并报告项目进展状况、结果、评估及反馈等。 

第四条  项目立项及运行管理的基本原则： 

（一）指向性原则：项目内容符合正荣公益基金会战略方向； 

（二）参与性原则：基金会一般不直接参与项目的具体操作，但有一定的项

目建议权； 

（三）财务独立原则：项目财务须单独立项，专款专用，不允许私自挪用项

目经费。 

第五条  合作伙伴的认定应符合以下条件： 

（一）机构具有合法性； 

（二）具备独立的财务核算资格； 

（三）财务管理规范； 

（四）项目立项规范 

第六条  项目立项书须具备内容：项目背景、拟解决问题、项目目标、项目

策略及具体执行方案、项目期间、项目预算、项目产出及自评估等内容。项目产

出及评估方案由以合作伙伴为主，由双方共同协商确定。 

第七条  项目审批原则和标准 

（一）符合正荣公益基金会宗旨规定的项目领域； 

（二）运用创新方法，解决社会问题； 

（三）能够有效回应社会需求的公益项目； 

（四）专业性、可持续性、可复制性强的公益项目； 

（五）能够整合多种资源的公益项目； 



                         

 

（六）财务管理规范、项目信息公开透明； 

（七）项目预算合理、节约； 

（八）项目团队具有相应执行力； 

（九）项目产出具体可衡量； 

（十）项目团队具有同类项目策划、执行的成功经验； 

（十一）关注服务群体自身力量的生发； 

（十二）关注服务群体之间的互助。 

本条前九款为标准条件，后三款为加分条件。 

第八条  项目资金规范 

（一）项目经费分期拨付，大笔资金按照总预算 30%、40%、30%的比例分三

期支付。小额资金按照 80%、20%的比例进行拨付。项目预算如需进行重大调整，

应报备正荣公益基金会秘书处审批。 

（二）首笔项目款在项目立项后 10个工作日内打到合作单位账户；项目官

员在审核并通过前批预算执行状况后 5个工作日内将下批预借款打到合作单位

账户上。 

第九条  项目实行年度汇报制，项目负责人需向秘书处提交年度项目报告。 

（一）项目状态报告的具体内容包括项目进展状况、资金使用状况、遇到的

问题、解决方案等。 

（二）项目负责人应按照基金会的项目中期/总结报告撰写要求按期提交项

目中期/总结报告，接受基金会的监督。 

（三）项目报告应遵循实事求是的原则，客观地反映项目的执行情况和完成

效果，不得弄虚作假。 

第十条  项目完成后，合作伙伴须及时做出项目经费的决算报告,提交基金

会项目官员审核。基金会将视具体情况决定是否进行审计。 

（一）预算、决算不符的项目，如有结余,应按投入比例如数退还正荣公益

基金会;如有超支，原则上由项目执行团队自负。 

（二）如因项目完成质量明显未达到预期标准，须进一步修改完善的,其费

用由项目执行团队承担，正荣公益基金会无义务追加预算外资助。 

（三）对确因预算不足而需追加资助的项目，视效益前景的好坏，由项目部



                         

 

报请基金会讨论决定后酌情处理。 

第十一条 项目结束后，尾款拨付前，项目管理部须对项目完成质量进行评

估，原则上按照项目执行机构和项目负责人共同协商的项目评估方案进行，同时

依据服务对象及相关方的反馈进行全面评估；必要时，由正荣公益基金会邀请第

三方进行评估。 

第十二条 本制度由正荣公益基金会负责解释和修订。 

第十三条 本制度自理事会议审议通过后正式生效。 


